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

2011年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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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

1、毕业院校：填写到二级学院，如“×××大学法学院”。
2、学院性质：从“普通高校”、“广播电视大学”、“ 函授大学”、“ 职工大学”、“ 业余大学”、“ 自修大学”、“ 高等教育自学”中选择一项填写。

3、办学方式： 从“公办”、“委培”、“自费”、“定向”中选择一项填写。

4、学习形式：填写“全日制”或 “其他”。

5、学科门类：按照本人所学专业所属的门类填写，可参照本人预授的学位填写。如填写“工学”、“文学”、“法学”、“理学”、“管理学”、“教育学”等。

6、学制：填写“四年制”、“五年制”等。
7、如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，可填写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》（表格附后）。
